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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九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移入容積量體評定表 

項目 評定細目 積分(%) 
可移入
容積值
(%) 

可移入容
積基準量 

接受基地連接寬度八公尺以上，未達二十公尺之道路者 八至十九 
10% 

接受基地連接寬度二十公尺以上之道路者 二十 

接受基地
內部條件 

(一) 
基地大小
及完整性 

大小 

五百平方公尺以上，未達一千
五百平方公尺 

甲
一 大

小 

完 

整 

性 

甲

一 

甲

二 

甲

三 

甲

四 

甲 

五 

乙

一 
0 一 一 二 三 

乙

二 
0 一 二 三 四 

乙

三 
一 二 三 四 五 

丙 一 一 二 二 三 

6% 

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，未達
兩千平方公尺 

甲
二 

兩千平方公尺以上，未達四千
平方公尺 

甲
三 

四千平方公尺以上，未達六千
平方公尺 

甲
四 

六千平方公尺以上 
甲
五 

完整性 

基
地
最
小
邊
長 

八公尺以下 
乙
一 

八公尺以上，未達二十
公尺 

乙
二 

二十公尺以上 
乙
三 

內角介於六十至一百二十度 丙 

臨接道路
條件 

道路寬度八公尺以上，未達十
五公尺 

二 

道路寬度十五公尺以上 四 

(二) 
周邊鄰地
建築物現
況與公共
設施 

基地境界
線最小退
縮距離 

三公尺以上 二 

現況公共
設施 (限
公、兒、
綠體、廣) 

零點五公頃以上 三 
零點二公頃以上，未達零點五
公頃 

二 

未達零點二公頃 一 
TOD 規劃
(距捷運
車站或火
車站) 

未達三百公尺範圍 二 

2% 三百公尺以上，未達五百公尺
範圍 

一 

(三) 
送出基地
位置 

連接接受
基地面積
佔送出基
地總面積
之比率 

百分之百 三 ■依本要點以折
繳代金方式辦理
者，本評定細目
(三)送出基地位
置，除以百分之百
折繳代金辦理，得
以積分十(%)計算
外，其餘不適用
之。（符合者請勾

10% 

百分之八十以上，未達百分之
百 

二 

百分六十以上，未達百分之八
十 

一 

公共設施
(公、兒、
綠、體、
廣) 面積

百分之百 三 
百分之八十以上，未達百分之
百 

二 

百分六十以上，未達百分之八 一 

項目 評定細目 積分(%) 
可移入
容積值
(%) 

佔送出基
地總面積
之比率 

十 選） 

經本府主
管機關公
告應優先
取得之公
共設施用
地 

百分之八十以上 三 
百分之六十以上，未達百分之
八十 

二 

百分之四十以上，未達百分之
六十 

一 

經本府主管機關公告取得方式 一至三 
送出基地地號為全持分之已開闢道路，並應
達送出基地總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上 

一 

(四)地面
層開放空
間 

廣場式 
開 放 空
間 

百分之四十以上法定空地面積 八 
百分之三十以上，未達百分之四
十法定空地面積 

六 

百分之二十以上，未達百分之三
十法定空地面積 

四 

百分之十以上，未達百分之二十
法定空地面積 

二 

沿 街 步
道 式 開
放空間 

單側臨路留設一點五公尺上，未
達四公尺 

一 

兩側臨路留設一點五公尺以
上，未達四公尺 

二 

叁側臨路留設一點五公尺以
上，未達四公尺 

三 

單側臨路留設四公尺以上 二 
兩側臨路留設四公尺以上 四 
叁側臨路留設四公尺以上 六 

(五)交通
問題改善
策略 

停等空間內化處理 
提升或不降低周邊道路服務水準 

二 

(六)捐贈
接受基地
內部之公
益性設施 

社會住宅 二 
公共托育設施 二 

老人安養設施 二 

接受基地
外部環境
改善項目 
(不得超過
基地內部
條件積分
之三分之
一) 

(一) 
公共設施
改善計畫 

協 開 綠
地、計畫
道路等公
共設施 

基地四周(應鄰接接受基地) 四 

基地外圍(應距接受基地五百
公尺範圍內) 

二 

(二) 
提供環境
改善價金 

提供環境改善價金 
積分數 

(最高八，以整數為原則) 

(三) 
綠色交通 

提供UBIKE留設位置 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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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十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第一階段核准函



新北市板橋區大觀段 864-2 地號等 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

實施者：馥華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規劃單位：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附錄 10-1 



新北市板橋區大觀段 864-2 地號等 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

實施者：馥華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規劃單位：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附錄 10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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